
 

盘和林：推进法律体系建设，

为数字经济立“门槛”定

“规矩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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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领袖|盘和林 

 

2月 16日，第 4期《求是》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《坚

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，更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

设》。文章明确指出要加快数字经济等领域立法步伐，努力健全国家治理急

需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法律制度。发挥依规治党对

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政治保障作用，形成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辅相成的

格局。今年 1 月，国务院公布的《“十四五”数字经济发展规划》也明确

提出把“协调统一的数字经济治理框架和规划体系基本建立，跨部门、跨

地区的协同监管机制基本健全”作为发展目标。在这一背景下，适时推进

具有前瞻性的数字经济统一立法，不仅有利于妥善处理数字经济发展中存

在的问题，更有助于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保持我国的竞争力和

优势。 

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数字法治的保障。受制于信息不对称和数字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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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的日新月异，数据相关产业的发展不仅涉及复杂的权益界定和分配问题，

同时也涉及不同类型、相互冲突的权益的平衡，需要通过法律制度来明确

规则、划定边界。当前数字经济占 GDP的比重已经接近 4成，成为未来中

国城市发展的重要经济组成，既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，也是城市改善服务

质量，提升城市居民生产生活体验的重要方式。但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城

市给予一定的基础条件。我们将城市推动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发展的方式

分成两个层面：一个层面是以新基建为代表的硬件设施，构成了数字经济

发展的硬件环境。另一个层面是软环境，即制度规范、许可立法等方面。

对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立法，就是为了构建这些新兴领域发展的软环境，

在划好红线的同时也能促进该领域的规范发展。对此，不仅需要法律制度

的相应拓展和适度调整，也需要坚持国内国外统筹兼顾、重视立法与修法

并进的监管原则，这样才能有效解释和指导相关制度实践，保障和促进数

字经济的健康发展。 

警惕地方保护主义 

现阶段，数字经济领域的地方性立法越来越多，各地数据立法有先有

后，在数据治理方面呈现出了一定的不平衡性，因而有声音也担心这一过

程中会出现地方保护主义倾向。打破地方保护主义，首先是要坚持以市场

需求为导向。对数字企业不能内外有别，不能论亲疏远近，要以需求为导

向提供数字产品，促进数字企业之间竞争。对于政府的数字产品采购，要

尽量以招标模式推进。其次，要坚持以营商环境优化为导向。提高服务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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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服务企业，改善营商环境，缔造数字经济发展的软环境和硬环境。减少

特定企业的补助扶持，而以普惠政策帮助企业。第三，地方数据立法要坚

持问题导向，确保制度切实可行，避免简单照搬上位法和其他省市规则的

跟风立法，可以尝试区域经济一体化或者多区域数字经济联动。进行区域

的数字经济发展协同，分工协作、错位发展。 

坚持内外统筹兼顾 

世界经济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，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

要基础。当前，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将数字经济视为促进经济发展、提高国

际竞争能力、改善社会福利的必由之路。数字经济成为各国维护国家安全

和拓展国家利益的新兴领域，纷纷通过立法抢占数字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。

2017年，我国发布的《网络空间战略合作》也指出“中国主张推动国际社

会公平、自由贸易，促进建立开放、安全的数字经济环境”。进一步提升

我国的国际规则参与水平和制定能力，在数字经济法律监管方面要统筹国

内国际两个大局，立足国内、面向国际，积极宣介中国主张，推动多边、

双边数字治理合作，维护和完善多边数字经济治理机制。在此基础上，及

时提出中国方案，发出中国声音。制定如网络基础设施、个人信息保护、

跨境数据流动等方面可以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。 

重视立法修法并进 

数字经济立法需要追求绝对安全与适当风险的平衡，由于法律回应具

有一定滞后性，相当一部分法律规定是为了应对技术发展形势而被动制定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38991


